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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林廉政電子報 第 65 期         104年 4月 10日出刊 

（98年 12月 10日創報） 

                                     

  

 

法令天地 

            生活法律面面觀   ◎鄧維元、辜雅君、黃莉婷、廖祐呈 

壹、前言 

  在法治社會中，生活與法律密不可分。拉丁古諺有云：「法律不

保護權利上的睡眠者。」平時若能充實法律知識，即可明權利，知利

害。當有權利時，就應行使；權益受損時，即可循途徑救濟之。本文

特別歸納說明生活中常涉及的車輛買賣、租賃房屋、網路交易等較易

衍生爭議之法律行為，以協助建構正確觀念、增進法律常識，避免因

疏於注意致權利遭受侵害；或於遭遇問題時，得以依法律途徑加以救

濟。 

貳、車輛買賣問題 

 法令天地：生活法律面面觀 

機密視窗：物聯網的資訊安全 

安全天地：財物切莫放置機車座墊內 

健康常識：神奇的 PRP再生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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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何種形式的買賣，總有後悔的風險，依《民法》第 248條規

定：「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

又於第 249條第２款規定：「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

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意即若於交易中已交付定金，

買受人並不得因單純的後悔而請求出賣人返回定金；惟《消費者保護

法》第 11條之１規定：「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

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意指消

費者可以有一段理解契約內容的合理時間；若企業經營者沒有按照規

定，消費者即可主張契約條款無效。至於汽車買賣之契約審閱期間，

依經濟部經（87）商字第 8701452號函釋，因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內

容有相當複雜性，且涉及廣大汽車消費者之權益，為慎重計其審閱期

間應為３天共 72小時。 

  換言之，若消費者沒有審閱契約的機會，可主張定型化契約的條

款不構成契約內容，該定金條款屬於無效。依前述函釋，可直接向業

者請求退還全部定金。但如已充分審閱契約，或自動放棄審閱期間後

仍想取消契約，依《民法》規定，契約之不履行屬於因可歸責於付定

金當事人之事由時，則定金不得請求返還。惟須注意的是，為符合法

規要求，車商在契約書上通常都會制式記載「本人已攜回契約審閱至

少三日以上，充分了解契約內容無誤」，表示契約已按規定讓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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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過後才簽約。為解決此一爭議，依消保會 93年函釋，企業經營

者以定型化契約的制式內容，履行審閱期間的規定，如雙方對於是否

已提供合理審閱期間有爭執時，應由企業經營者負舉證責任，以保護

消費者相關權益。 

參、房屋租賃問題 

  在房屋租賃期間，房東為求順利買賣，通常會要求承租的房客儘

速搬離，而給房客帶來極大的困擾。但事實上，在「買賣不破租賃」

的原則之下，租賃契約會隨所有權的讓與，法定移轉至受讓人與承租

人間而繼續存在，因此，房東或受讓人皆不得要求房客搬離。 

  《民法》第 425條第１項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

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

續存在。」同條第２項規定：「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

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其適用要件有四： 

  一、租賃關係存在：本條之適用，以當事人間有租賃契約存在為

前提。 

  二、出租人將租賃物所有權讓與第三人：買賣不破租賃之適用，

發生在租賃關係存續中，出租人將租賃物所有權移轉與第三人。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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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關係存續中，出租人仍保有租賃物之「處分權」，故其移轉所有

權之行為是為「有權處分」。學者有謂本條適用之關鍵既在於租賃物

所有權之轉讓，而非買賣契約，稱之為「所有權讓與不破租賃」較為

妥適。 

  三、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此為民國 89年債法修正時

增加之要件，蓋唯有租賃物經出租人交付承租人後為其所占有，受讓

租賃物所有權之第三人方可就承租人之占有，知有租賃契約之存在，

而不致因租賃契約於受讓後繼續存在而受不測之損害。 

  四、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此

亦為民國 89年債法修正時所增訂，其是為避免實務上債務人於受強

制執行時，常與第三人虛偽訂立長期或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妨礙債

權人強制執行之弊端而設。 

肆、網路交易問題 

  在數位化的現今，網路購物係極為盛行的購物型態，其中網路刷

卡付款雖極為便利，惟同時亦暴露於被盜刷的風險之中。因網路刷卡

所需的資料簡單，僅需於網站上輸入信用卡卡號、該卡之到期日及授

權碼，故不論刷卡者究為何人，均可通過網路驗證。因此，在整體的

網路詐欺金額中，網路盜刷的比重當屬最高。如發現信用卡於網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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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刷時，應先以冷靜之態度撥打發卡銀行客服專線，請客服人員依卡

片遺失或未遺失但被盜刷之情況，分別辦理停卡或掛失，則該筆金額

將列為「爭議款」，而不列入刷卡帳單金額裡，並由銀行負起舉證責

任；待銀行查證持卡人確實無刷卡消費後，持卡人則當然確定無須支

付該筆爭議款。 

  目前我國網路刷卡的防盜機制仍採取最簡易的信用卡末三碼、3D

驗證密碼及手機簡訊動態（隨機）密碼等方式，其中以末三碼的安全

性最低，動態密碼的安全性最高。進一步的防盜保護則分為「固定密

碼」與「動態（隨機）密碼」，前者指消費者向金融機構申請一組密

碼，在網購刷卡時輸入，進行「3D」驗證；後者指每次刷卡時，消費

者手機會收到 1組密碼，限該次消費驗證使用。然上述保護程度較高

之雙重驗證機制尚未屬強制規定，仍非現行網路刷卡消費的一般型

態，故建議於申辦信用卡時，不妨多留意銀行所提供之防盜刷機制，

並主動申請保障密度較高之密碼驗證方式，加強網路刷卡安全。 

  另經濟部商業司已制定「電子商務交易安全規範」，以提升電子

商務供應鏈之電子商務平臺業者、供應商業者，以及物流商業者資訊

安全管理等之作業安全需求，做為我國電子商務產業相關業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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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目前著名的網路購物平臺，如 PChome、momo購物網、GOHAPPY

快樂購等皆已導入此項規範，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保障，日趨完善。 

伍、結論 

  事實上，許多法律糾紛均是事先注意即可防範。若能於訂定租

賃、買賣等契約前，多花點時間了解程序規定並仔細審閱契約內容，

就可避免後續爭端的產生；縱然仍不幸發生問題，亦可循救濟途徑解

決，而不致使財產等相關權益因此受損，成了不懂法律的「冤大頭」！

（摘自清流月刊 3月號)  

 機密視窗 

            物聯網的資訊安全    ◎魯明德  

  網際網路的出現，不但改變人與人的溝通模式，也改變了以往的

商業模式。雖然有這麼大的改變，然而，在這個時期，人與人、人與

資訊間的互動，大多還是以人為主體。而今資訊內容已無法滿足快速

多變的環境，我們開始把網際網路應用到日常生活中，一旦生活周遭

的物品可以上網，使用者就能利用行動裝置對它們進行遠端遙控。 

  當人與物之間的互動少了人為的操控，變成物體間可以自行溝

通、運算、執行，而能達成我們要求的結果，則是一個物聯網（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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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ngs, IoT）的形成，也是智慧生活的概念。當溫度感測器偵測

到室溫到達 28℃時，自動通知窗戶關閉、冷氣打開，這樣的生活豈

不善哉？ 

  科技新貴小潘也看到這個商機，基於對資訊的專業，他想到另一

個問題，當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相連時，如果在資

料的傳輸過程中遭到竊取或竄改，豈不是天下大亂？於是，小潘趁著

新春期間的師生下午茶約會中，跟司馬特老師討論這個議題。 

  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後，就回應小潘提的物聯網議題，在維基百

科中的定義，物聯網就是像家電一樣的物體網路，所以它是機器之間

（Machine to Machine, M2M）的網路；而機器可以是廣義的機器，

也可以是一個小感測器。惟不論是機器或感測器，面臨的資安問題都

是一樣的，如果資安問題沒有處理好，物聯網要普及是不容易的。 

  物聯網所連接的機器，可以是電冰箱、冷氣機等大型家電，也可

能小到是窗戶或門上的入侵感測器，所以在安全機制上，首先要有一

個安全的啟動制，從電源接上的那一刻起，就要先透過數位簽章進行

驗證，以確認該裝置上的軟硬體是否為真、沒有被竄改；設備上的軟

體經由數位簽章與設備進行驗證，確保是原來授權的軟體，以免不法

軟體入侵。其次則是要做存取控制，裝置在安全啟動之後，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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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根據既定的權限規則，對網路上的機器進行存取控制，讓它們只能

依預設的權限被驅動，並使用完成工作所需的資源。任一個元件如果

被惡意竄改後，想要做出超出權限的工作，存取控制就是一種損害控

管的機制，讓入侵者即使能成功侵入，但對系統的存取權限只能達到

最小程度，受損的資訊也會被限制在那些認證資訊授權的網路中。 

  小潘聽到司馬特老師的說明，也有了頓悟；接著問：前面談的都

是機器本身的安全機制，至於整個網路是否需要什麼安全機制來配合

呢？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繼續說，物聯網是在現有的行動網路上，整

合感測網路與應用平臺所合成的，所以行動網路上的認證、加密機

制，都適用於物聯網上。在傳統的網際網路上，網路層的認證是負責

網路層的身分認證，應用層的認證就負責應用層的認證，各自負責自

己的工作。但是，物聯網上所使用的裝置，應用系統與網路通訊通常

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網路層的認證是必要的，應用層的認證則可視需

要決定是否認證。 

  當物聯網上的應用服務由電信業者提供時，資訊的傳送已在網路

層經過認證，應用服務即可利用這個認證，不需再進行應用層的認

證。當物聯網的應用服務由第三方業者提供時，因為無法從第三方業

者獲得金鑰等安全參數，這時就可採取獨立的應用層認證，不用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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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層認證。如果應用服務是對安全需求更高的產業，如金融業，則

網路層的安全認證可能無法完全滿足業者的安全需求，這時將會採取

更高等級的應用層認證。除了認證之外，在資訊傳輸的過程中還是需

要有加密的機制；在網際網路上，網路層的加密方式是在每個傳輸節

點上不斷進行加、解密，應用層的加密方式則是點對點的。業者可針

對傳輸資料的重要性，考量營運成本，選擇採用那一種加密機制確保

安全性。 

  小潘聽完司馬特老師的一番說明，對物聯網的安全機制有了深一

層的了解，資訊安全不是物聯網的附加功能，而是物聯網裝置能否可

靠運作的一個重要因素，必須從裝置本身及網路兩方面都做到安全、

可靠，物聯網才會有明天。華燈初上，這個月的師生下午茶又接近尾

聲，小潘帶著滿滿的收穫，踏上回家之路。（作者為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摘自清流月刊 3月號)  

 

 安全天地 

財物切莫放置機車座墊內 

26萬放機車坐墊下 徒手一扳 20秒偷走 

台中梧棲發生歹徒撬開機車座位，輕鬆偷走大筆現金案件，1名

女會計從銀行領出員工薪水 26萬，直接放進包包再放進機車坐墊下

面的置物箱，她以為皮包沒帶在手上，不會被搶，比較安全，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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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停車到菜市場買東西時，1名中年男子尾隨過來，徒手一扳就打開

坐墊，不到 20秒拿走 26萬，女會計出來看到機車坐墊被撬開，包包

不見了，急得快哭出來。 

女會計行騎著機車來到市場前，她停好摩托車，走進菜市場，絲

毫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盯上，後方身穿黑衣黑褲，頭戴安全帽的中年男

子，把機車停在後面，邊走邊套上手套，走到機車旁，徒手用力扳開

機車坐墊，不到 20秒，手伸進坐墊，拿出皮包立刻逃跑。 

當事人林小姐：「我就進去 2分鐘的時間就被偷了，調監視器才

知道，他一直跟蹤在我後面。」 

女會計走出市場，發現皮包被偷了，急得都快哭出來了，因為裡

頭是她剛從銀行領出來的 26萬現金，全部都是公司要發給員工的薪

水，她月薪 2萬，如果要賠錢，幾乎就是她一整年的薪水全沒了。 

林小姐：「真的很難過、很傷心，已經難過到快死掉了，這 26

萬我到底要怎麼賠，那個小偷真的很過分。」 

女會計一時粗心大意，大量現金就擺在機車裡，不知道自己被歹

徒盯上，再看一次監視器畫面，嫌犯沒有用任何工具，徒手就把機車

座墊扳開，提醒民眾，那怕是短短 1分鐘，貴重的東西擺在機車裡，

就會像這樣，扳開，手一伸，立刻被偷光。（摘自澎湖稅務局政風室

網頁) 

安全維護要用心，你我安全有保障！ 

 

健康常識 

         神奇的 PRP再生療法   ◎洪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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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古至今，人類不斷在追求長生不老的仙藥；為了能夠返老還童、

青春永駐，不惜上山下海就為了找尋永生的奧秘。其實人體本身就有

自我修復的功能，所以皮肉傷十幾天就會好，小扭傷幾個禮拜也會

好，甚至骨折平均三個月骨頭就會癒合。組織的修復要經歷發炎期、

增生期、重塑期等過程，分別歷時幾天、幾個禮拜到數個月不等。生

長的過程需要發炎細胞來啟動，各類膠原蛋白當作修復的磚瓦，需要

充足的血液供應來負責輸送，還需要各種生長因子來擔任指揮。值得

一提的是，韌帶與肌腱的修復常常比人們預期中來得慢與沒效率；有

研究顯示人體韌帶自然修復最多達到原本的 70％，而其恢復的過程

甚至可以長達一年，這與韌帶肌腱的血管供應不佳有密切的關係。 

  生長因子存在人體的許多組織當中，而血小板是其中最易取得的

組織之一。相對於骨髓中的幹細胞，皮下的脂肪細胞、血小板的取得

只須將血液從血管中取出，經過離心萃取後便可得。PRP（全名

Platelet-rich plasma）中文譯做「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在近年來

大行其道，其用途從臉部回春、頭髮再生、牙齦生長，一直到最近開

始大量使用於肌肉骨骼系統中。舉凡各類韌帶肌腱損傷、關節軟骨磨

損，甚至半月板、關節唇損傷，都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它的療效。

和傳統的消炎藥，類固醇不同的是，這類再生療法不再只是消極地消

炎、止痛，而是積極地促進人體自然的修復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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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P─增生療法的一個分支 

  說明 PRP再生療法之前，先來介紹增生療法。早從 60年前，美

國的骨科醫師開始使用以高濃度葡萄糖水為底的注射液，做為軟組織

修復的治療方式，並取名為增生療法。利用高濃度葡萄糖液以及針刺

的效果，在肌腱韌帶處刺激組織的生長，達到關節穩定、消除疼痛的

治療目標。想要有更好的治療效果，就要有更完整的解剖知識及詳細

的生理學檢查，來決定治療的部位以及劑量。同樣地，PRP更進一步

加入了豐富的生長因子，使修復的效果更進一步提升。所以 PRP再生

療法若能以增生療法的概念來決定施打的部位，對於病痛的治療會更

有效率。  

PRP 再生療法進行方式 

  PRP再生療法是抽取病患少量的血液，離心萃取後注射至患者病

痛處。一個試管會從手臂抽取 10c.c.的血液，經 15至 20分鐘的處

理後會有５至６c.c.的高濃度血小板血漿，注射部位為肌腱、韌帶的

附骨處以及關節內等。注射前醫師會評估目前受傷的部位、關節的穩

定性、關節的發炎程度來決定注射的位置。注射量為每個點２至３c.c.

左右，若為關節內則會注入５至６c.c.；注射時會有入針的刺痛感，

在受傷的組織周圍注射時可能會出現痠脹感，此為正常現象。痠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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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持續幾天後慢慢降低，可服用單純的止痛藥舒緩。通常一個月

注射一次，療程為１至３次，視病況嚴重程度而定。 

PRP再生療法後的注意事項： 

  一、注射後盡量不要吃消炎藥、類固醇止痛：消炎藥，類固醇等

抑制發炎藥物在急性期使用可快速降低急性期紅腫熱痛的症狀，但長

期使用會阻擋體內組織正常的癒合，造成癒合不良、慢性疼痛的產

生。因此在 PRP再生療法期間病患應避免使用消炎藥，類固醇；若出

現痠痛現象可以不含消炎成分的止痛藥（普拿疼等）來舒緩。 

  二、飲食方面的多方面營養攝取：組織的修復需要原料，建議飲

食上攝取足夠的蛋白質、維他命，以及必須脂肪酸等。一般蛋白質的

攝取包括豆、蛋、奶、魚、肉等，若體內蛋白質不足，對於組織癒合

也有影響，PRP再生療法的效果也會打折。維他命 B和 C是常見的抗

氧化劑，在組織修復上也扮演一定角色，維他命 C能幫助膠原纖維修

復；維他命 B則是細胞呼吸作用的輔因子，兩者攝取不足均會影響韌

帶肌腱在復原時的進度，建議攝取來源為各式蔬菜，水果等。最後則

是必須脂肪酸，脂肪酸能合成體內賀爾蒙及各式前列腺素，若不足則

會造成纖維母細胞等活性降低，影響傷口癒合的過程；此外，必須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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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酸攝取不足也會影響腦內化學物質的分泌，造成心情低落、憂鬱，

對痛覺過於敏感等症狀，建議攝取來源為魚油、各式植物油、堅果等。 

  三、PRP再生療法後的復健與運動：PRP再生療法後不須過度休

息，適量的運動更能促進組織的修復。建議循序漸進地進行肌力訓

練、關節活動來促進組織生長。但若運動時出現拉扯痛、刺痛感，

或運動後的痠痛持續太久，則表示此項運動暫不適合或強度太大。

治療後若能搭配治療師提供的運動處方及指導，將更有事半功倍之

效。 

我是 PRP再生療法的適合人選嗎？   

目前國內較流行的是針對膝蓋退化性關節做 PRP的注射治療，

但若以實證醫學的觀點來看，PRP對於許多肌肉骨骼的疾病均有療

效，包括退化性關節炎、網球肘、高爾夫球肘、足底筋膜炎、慢性

腳踝扭傷、髖關節退化或壞死等；若施打位置正確甚至對於腰椎退

化性疾病、慢性肩頸痠痛都有強化韌帶和穩定關節的效果。對於範

圍較大的部位，葡萄糖增生療法搭配 PRP再生療法是合適，也是最

全面的治療。（作者為生昇復健專科醫院院長）（摘自清流月刊 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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